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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柱中先生

L 在 2020/21 學年，學校應集中檢視其現行情況，盡早落實一些可行措施，並規劃未來學年（即 2021/22) 的工作。

檢視現行情況赧告（包括一些計劃中、部分落實或已落實的措旄）（請參考本附錄第（－）部分的 「 檢視現行情況報

告」範本），以及 2021/22 學年的.:e.作計針（請參考本附錄第（二）部分的 「 工作計劃」範本），須提交學校法圉校

董會／校董會／學校管理委員會／學校營辦者審閱和通過，並須於 2021 年 8 月扆前交教．有局。

2. 由 2022 年 11 月�'學校須按照本指引的規定，於每年 11 月底蕭向本局提交經學校法圍校董會／校董會／學校管

理委員會／學校營辦者通過的年戾赧告及工作計釗（請參考本附錄第（二）部分的 「 工作計劃」及第（三）部分的 「 年

度報告」範本）（例如： 2021/22 學年的年度報告和 2022/23 學年的工作計劃須於 2022 年 11 月底前提交）。




